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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人们常说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全天下”。现在不

同了。当今是市场经济时代，是法制建设日益健全的时

代。搞经济活动，只懂数、理、化而不会签合同，有了纠

纷不会依法处理，不会打官司，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

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这肯定不行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肯定地

说，在当今，不懂法律常识，不会依法处理问题，不是完

全的文化人，其经营、事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。

官司，因其性质不同，打法也不同。比如刑事官司，

公诉机关说某人有罪，就得拿出有罪的证据，没有证据硬

说人家有罪，甚至把人拘留了、逮捕了，弄错了，不仅要

向人家赔礼道歉，还必须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公诉

机关不能说出类似 “你说你无罪，你有证据吗？”这样的

话，因为公诉刑事案件，公诉机关必须拿出证明被告人有

罪的证据。但民事案件就不同了。张三说李四欠他５万元

不还，并且向法院起诉了，张三就要提出李四欠钱的证

据；李四为了说明自己不欠钱，也必须拿出不欠钱的证

据，说明不欠张三的钱，或者说明张三的证据是虚假的。

如果李四拿不出，光有张三的证据，李四就有可能败诉，

不得不偿还张三５万元。

官司有三种，即：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这三种。人们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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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司，或者司法机关处理这三种案件，都必须严格执行

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和 《行政诉讼法》所规定

的步骤、程序，否则就无法保证案件的质量，无法保护当

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干什么事情都一样，都得有一定的程序、步骤。生活

中有些事情违反了正常程序，做错了，可以重做；但打官

司是个严肃问题，不允许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儿戏。为

了确保案件质量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国家制定了

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和 《行政诉讼法》等程序

法律。这些法律，是法学的基本常识，也是打官司的基本

常识。不管打什么样的官司，司法机关和当事人，都必须

遵守和执行这些法律。

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学习法律知识、运用法律维护合法

权益的需要，吉林人民出版社邀请正在从事审判工作的我

来编写这套 《法官说法丛书》，我也深知出版这套丛书的

必要，然而，我是在职法官，繁重的办案任务，使我不能

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写这套书，我只好邀请资深的法学专

家、学者、教授们和我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。书稿写完

后，交给我，由我对这套书各册进行统稿审阅。我认为内

容正确无误，这才交给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审出版。

我们深信，这套书的出版，会为广大公民学法、用法

带来方便，为正在或准备打官司的人提供帮助。同时，这

套书也是普及法律知识的简明教材。我们的愿望如此，我

们会如愿以偿。

丛书主编　张世琦

２００６年１２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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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什么是证据？

距离何某的养殖场不足百米处新开了一家板材加工

厂，该厂的机器一启动就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何某养的鸡听

后惊恐万状，产蛋率大降，经济损失较大。何某要求板材

加工厂赔偿损失，加工厂老板刘某说：凭什么赔你？你的

鸡不下蛋与我何干？何某为此愁苦不堪。此时何某的朋友

说：索赔其实并不难，关键是你得有证据，如果你能取得

刘某的加工厂噪音超标的证据，证明鸡场产蛋量下降是由

噪音超标引起的，何愁他不赔你损失。即使他不认账，你

可以将他告到法院，让法律为你做主，何某一听是这么个

理，没有证据说话都不硬气。那就赶紧行动准备证据吧。

从汉语的字词结构来理解，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。

《辞海》中对证据的解释是：“法律用语，据以认定案情的

材料。”可见，证据首先或者主要是法律领域的专门用语，

人们在日常生活的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

借用法律术语。

我国 《刑事诉讼法》第４２条规定：“证明案件真实情

况的一切事实，都是证据。”而我国现行的 《行政诉讼法》

和 《民事诉讼法》也都接受这一解释。故我国现行诉讼法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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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。

证据只有具备客观性、相关性、合法性时，才能发挥

证明作用，作为定案的依据。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

是客观存在的东西。纯粹的主观臆断，毫无根据的猜测，

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，都不能作为证据使

用。证据的相关性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

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。它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

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，换言之，一个证据

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

助。证据的合法性包括：第一，证据的主体合法。第二，

证据的形式合法。第三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合

法。在现代法治社会，强调采纳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有特别

重要的意义，尤其是防止刑讯逼供、引供、诱供等违法取

证行为发生方面有独特作用。

　　２证据的法律分类有几种？

　　由于诉讼分为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三大类

型，所以证据也分为刑事诉讼证据、民事诉讼证据、行政

诉讼证据三种。每种证据分别由相应的诉讼法律来调整。

刑事诉讼证据共有７种：①物证、书证；②证人证

言；③被害人陈述；④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；

⑤鉴定结论；⑥勘验、检查笔录；⑦视听资料。

民事诉讼证据共有７种：①书证；②物证；③视听资

料；④证人证言；⑤当事人陈述；⑥鉴定结论；⑦勘验笔

录。

行政诉讼证据共有７种：①书证；②物证；③视听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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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；④证人证言；⑤当事人陈述；⑥鉴定结论；⑦勘验笔

录、现场笔录。

三大诉讼法分别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及其基本的表现形

式，因此，诉讼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要求。否则，

不能作为证据使用，不能起到支持诉讼主张的作用。诉者

无法实现诉求，还将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。

　　３什么是物证？

　　某公司司机李某酒后驾车，撞死一骑车人后逃逸。本

以为侥幸逃脱制裁的幻想几天后就破灭了，望着找上门的

警察，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原来警方接到报案后在

肇事现场进行了勘查。根据现场遗留的肇事车前中网碎片

和车标，警方初步认定肇事车辆为白色金杯面包车。在拼

凑起的中网和车标的背面还有张合格证，注明肇事车出厂

为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。警方据此对１３０余辆同型号的车进

行排查，结果在第六天查到了车前的中网和车标都刚刚换

过的肇事车。在物证面前，李某交待了肇事逃逸的事实。

所谓物证是指以其内在属性、外部形态、空间方位等

客观存在的特性证明案件事实的物体和痕迹。物证是各类

案件中常见的证据。在刑事案件中，常见的物证包括作案

的目的物 （如盗窃案中的财物）、使用物 （如作案工具）、

遗留物 （如罪犯遗留在现场的烟头、物品）等；在民事案

件中，常见的物体证据包括标的物 （如继承纠纷案中的遗

产）、使用物 （如加工合同纠纷案中使用的机器）、关联物

（如离婚案中涉及的信件）等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痕迹物

证包括手印、足迹、工具痕迹、枪弹痕迹、车辆痕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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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，与人证相比物证不会说谎，这是

物证的优势，但物证的证明往往具有间接性，人称物证为

“哑巴证据”，即指物证不能自己直接向法庭证明案件事

实，必须与其他证明手段结合起来，才能证明案件事实。

因此，物证的证明不具有直接性。所以，物证一般都属于

间接证据。另外，物证的使用往往要借助一定的科学技术

手段。一方面，许多物证的发现和提取都需要专门的科学

技术手段，如潜在手印的显现技术和粉尘足迹的提取技

术，另一方面很多物证中储存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也

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的检验来解读，如血痕和精斑中遗传

基因的检验。

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将物证规定为证据的种类之一，并

规定提交物证时应提交原物，原物的证明力优于复制品。

司法机关对收集的物证应妥善保管或封存，不得使用或损

毁。对不易保存的物品应采用拍照、录像等方法固定，对

现场的各种痕迹证据应及时用拍照录像等技术手段提取或

加以固定。总之，物证是诉讼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证据，特

别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，物证常常起着破案向导的作用，

功不可没。

　　４什么是书证？

　　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９日，某机电公司与毛先生解除了劳动

合同。公司给毛先生发了当月工资并先后补偿其经济损失

４５００元。毛先生认为公司的补偿金计算有误，没有依照

自己解除劳动关系前１２个月的平均实得工资１８４７８５元

计算，而是依照自己基本工资１５５０元计算的。双方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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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不休。毛先生一纸诉状将公司诉至法院，并提供了自

己的工资条、明细项目记载。虽然公司不同意毛先生的诉

讼主张和说法，但公司并没有向法院提交工资发放记录存

根等材料。于是法院依据毛先生的工资条认定其主张成

立，判令公司补齐差额款近３０００余元。本案中毛先生向

法院提供的工资条，是我们诉讼中常见的证据种类之一即

书证。

所谓书证是指以文字、符号、图形等方式记载的内容

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文件或其他物品。书证的形式多种多

样，如各种证明身份的证件、证书，经济活动中的合同、

账本、票据、图表、日记、信件、文件等，书证的特征是

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与否，这是书证与

物证的主要区别。在有些情况下，一份书面材料可以同时

具有书证和物证两种属性。如贪污案件中的账本，其记载

的内容可以证明贪污手段和金额等案件事实，这是书证的

属性；而账本中的涂改添加字迹又可以证明是改写的事

实，这则是物证的属性。书证是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制作

的，或者是在与诉讼活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制作的，这是

书证与当事人、证人、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提供的书面证

明材料的主要区别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

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５３条规定：“收集、调取的书证

应当是原件。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，才可以是副本

或者复制件。”书证的副本、复制件，……只有经过与原

件核实无误的，才具有与原件同等的证明力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４９
条、第６９条、第７０条分别规定： “对书证、物证、视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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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进行质证时，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

物。”“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：……

（四）无法与原件、原物核对的复印件、复制品；” “一方

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，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

反驳的相反证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： （一）

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、照片、副

本、节录本；……”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１０条规定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，应符合下

列要求：①提供书证的原件、原本、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

证的原件。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，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

误的复印件、照片、节录本；②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

证原件的复制件、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，应注明出处，经

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；③提供报表、图纸、会计

账册、专业技术资料、科技文献等书证的，应当附有说明

材料；④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、陈

述、谈话类笔录，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、被询问人、陈述

人、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。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和规章

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根据是否由国家机关或公共职能机构依其职权而制

作，可以把书证分为公文书证和私人书证。我国民事与行

政诉讼证据规定中均规定，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

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；书证的原件优于复制

件；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，书证的复制件不能作为定案的

依据。

上述有关书证的法律规定提醒人们千万不可忽视进行

法律交往活动中的各种书证，否则，诉讼临头时，往往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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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维权的最直接、最关键的证据时，将导致败诉的结局。

所以，生活中应多留心，购物凭证，工资条及各类单据，

证件均应妥善保管，防患于未然。

　　５什么是证人证言？

　　梅老师组织学生到某果园游玩，在采摘果实期间梅老

师的新手机不慎丢失。其后一名学生拾得了这部手机，他

当着几个同学的面将手机交给了导游汪女士，梅老师得知

该情况后，便找到汪女士索要手机却遭到拒绝。梅老师将

汪女士告到法庭，请求判令其返回手机。捡到手机的学生

和知情者均出庭作证，法庭遂判汪女士返还手机给梅老

师。梅老师的胜诉依据很简单，她有确实、充分的直接证

据———即目击证人的证言。

所谓证人证言，是指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情

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。证人证言是三大诉讼法确定的

证据形式之一，也是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最广泛的证据之

一。证人必须是自然人；必须是了解案情的人；必须是能

明辨是非并能正确表达的人。证人向司法机关作的有关案

情的陈述才能作为证据，证人故意作伪证，依诉讼法的有

关规定可以予以罚款、拘留，构成犯罪的，应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行政诉讼及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均强调：证人作

证时，不得使用猜测、推断或评论性的语言。证人应当陈

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。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、推测

或评论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证人证言根据证人了解案

情的信息来源不同，分为目击者证言和传闻者证言。当然

前者更真实可靠，后者因传述的原因可能会有些出入或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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